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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

规范对接工作方案

为在 IPTV领域深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快实现 IPTV集

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的规范对接，推动 IPTV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

工作方案（本方案包括以互联网电视名义开展的 IPTV业务）。

一、严格按政策要求推进规范对接

IPTV集成播控平台和传输系统相关开办单位要按照广电播出机

构负责集成播控、电信企业负责信号传输的原则，全面落实国务院三

网融合推广方案，落实《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总

局第 6号令）、《关于三网融合试点地区 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有关问

题的通知》（广局〔2010〕344号）、《关于 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有

关问题的通知》（广发〔2012〕43号）、《关于当前阶段 IPTV集成播控

平台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广电发〔2015〕97号）等相关政策

规定，按以下要求规范对接：

（一）广电播出机构负责 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负责

IPTV节目的统一集成和播出监控，负责电子节目指南（EPG）、用户

端、计费、版权等管理；电信企业负责为 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用户端

之间提供信号传输和相应技术保障。

（二）IPTV的全部内容和 EPG（包含电信企业提供的内容和 E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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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由 IPTV集成播控平台审核通过后进行统一集成，经一个对接

接口统一提供给电信企业的 IPTV传输系统。未经集成播控平台审查的

内容和 EPG条目一律不得纳入节目源和 EPG。

（三）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将内容传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集成播控分平台，分平台再将总平台的完整内容和分平台的内容传至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IPTV传输系统，IPTV传输系统不得传输其

他来源的内容。

（四）各集成播控分平台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IPTV用户

的开通、鉴权、计费等日常运营管理，可与传输系统采取“双认证、双

计费”的方式对用户端和计费进行管理。

（五）IPTV集成播控总分平台和传输系统开办单位根据广电监管

部门的要求和标准，向 IPTV监管平台提供节目信号接口和数据接口，

将 IPTV节目信号和运行数据准确、完整、真实、有效地传送到广电总

局指定地点和监管平台上，并永久授权无偿接收。

（六）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分平台采用经总局批准的统一系统

软件，按照总局管理规范实行统一业务运营支撑系统（BOSS）管理、

统一电子节目指南（EPG）管理，实现统一的计费和用户认证。

具体要求详见附件《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对接要求》。

二、推进规范对接工作安排

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 IPTV集成播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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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输系统开办单位按照国务院和总局文件规定，进行全面规范对接。

尚未对接和虽已对接但不符合政策要求的地区，应按以下要求分两个

阶段进行全面规范对接：

第一阶段：IPTV集成播控总分平台之间、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

与传输系统之间，在对接接口层面完成规范对接；规范对接的集成播

控平台实现对本地区任何一个电信企业传输系统中不少于 10万户或

10%的现网用户进行管理。本阶段工作原则上应于 2019年 9月 30日

前完成。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6个月内实现本地区所有 IPTV

现网用户割接至规范对接的集成播控平台。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一次

性完成上述两个阶段的规范对接工作。

对 2019年 9月 30日前未完成第一阶段规范对接工作的地区，各

省级广电行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负有开办主体责任的广电播

出机构、电信企业下发整改通知，明确具体的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原

则上不超过 3个月），集成播控平台和传输系统开办单位必须在限定时

间内对不符合要求的行为进行整改。

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实现规范对接，并按要求将相关信

号接入广电监管部门的监管平台，同时已完成 IPTV内容专项治理工作

的地区，由所在地省级广电行政部门初核通过后，报总局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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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规范对接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政府监管、机构履责、

分级负责”的构架下，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层层分解到 IPTV的管理环节、工作流程、操作细节和责任追究中

去。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要履行 IPTV属地监管责任，做好 IPTV建设

管理各项政策、制度、规范、标准的落实工作，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本

地广电播出机构和电信企业规范对接，依法合规开展 IPTV业务。各广

电播出机构和电信企业要承担开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各项政策规定

要求，建立清晰明确的内部责任分级和责任追究机制，把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分解到岗、到事、到人，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

怠、责任追究不含糊。对于整改时限后仍无视管理要求，以经济利益、

商务合作、技术操作等各种理由，拖延或拒绝整改，继续违规开展 IPTV

业务的单位，总局和省级广电行政部门将通报宣传部门，按照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严肃追究相关运营机构、广电播出机构、电信企业及有

关人员的责任。

（二）强化组织实施。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要认真组织 IPTV集成

播控平台和传输系统开办单位做好全面规范对接工作，制定本地区

IPTV规范对接的工作方案和时间表，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各 IPTV

集成播控平台和传输系统开办单位要成立工作专班，细化工作任务，

明确工作责任，按照规范对接各阶段工作要求，倒排工期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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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按时完成规范对接工作。

（三）落实监管要求。IPTV集成播控总分平台与传输系统开办单

位在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规范对接的同时，还应认真落实广电监管部

门的要求，切实做好信号和数据的对接、传送和接收等工作。

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要定期报送相关工作信息。第一、第二阶段

对接工作完成后 20个工作日内，向总局报送各阶段工作总结。

附件：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对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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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

对接要求

本要求适用于 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统的规范对接工作。

1. 广电播出机构负责 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负责

IPTV节目的统一集成和播出监控，负责电子节目指南（EPG）、用户

端、计费、版权等管理；电信企业负责 IPTV传输系统的建设管理，为

IPTV集成播控平台与用户端之间提供信号传输和相应技术保障。

2. 全国 IPTV内容服务平台接入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省级 IPTV

内容服务平台接入本省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

与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对接。

3.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分平台采用经总局批准的统一系统软件，

按照总局管理规范实行统一业务运营支撑系统（BOSS）管理、统一电

子节目指南（EPG）管理，实现统一的计费和用户认证。

4.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分平台和传输系统开办单位根据广电监

管部门的要求和标准，向 IPTV监管平台提供节目信号接口和数据接

口，将 IPTV节目信号和运行数据准确、完整、真实、有效地传送到广

电总局指定地点和监管平台上，并永久授权无偿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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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IPTV传输

系统进行具体技术对接，通过对接接口统一将 IPTV全部内容和 EPG

提供给 IPTV传输系统。

6.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将内容传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集成

播控分平台，分平台再将总平台的完整内容和分平台的内容传至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IPTV传输系统，IPTV传输系统不得传输其他来

源的内容，也不得插播、截留、变更集成播控平台发出的节目、EPG

及控制信号。

7. IPTV集成播控平台应当具备对 IPTV中所有内容的集成和播出

控制功能。

8. 电信企业提供的节目，不得自行纳入 IPTV传输系统，须按照

规定交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审查后统一纳入 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节目

源。

9. IPTV用户终端启动后须直接呈现 IPTV的 EPG服务界面。

10.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负责管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EPG

系统，包括 EPG管理系统和 EPG服务系统。EPG服务系统应当具备

防篡改机制。

11. IPTV集成播控平台应当具备对 EPG上所有条目进行消除、紧

急下线等应急能力。

12. 电信企业提供的 EPG条目，须按照规定交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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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后统一纳入 IPTV集成播控平台的 EPG。

13.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用户、认

证及计费管理。

14.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IPTV用户状态由 IPTV集成播控分

平台进行管理。

15. IPTV用户终端开机时，需要向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进行认

证，认证通过后，才可以使用 IPTV业务。

其中，采用“双认证、双计费”管理方式的，IPTV用户终端需要向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和 IPTV传输系统进行认证，只有双方认证都通

过，才可以使用 IPTV业务。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用户管理系统中的

用户账户应当与电信用户管理系统中的用户账户实现一一对应。

16. IPTV用户终端播放节目时，须由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进行鉴

权，鉴权通过后，才可以播放节目。

其中，采用“双认证、双计费”管理方式的，IPTV用户终端需要向

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和 IPTV传输系统进行鉴权，只有双方鉴权都通

过，才可以播放节目。

17. 对于需要订购计费的内容，由 IPTV用户终端向 IPTV集成播

控分平台发起订购或退订，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对用户的订购/退订请

求进行处理。

其中，采用“双认证、双计费”管理方式的，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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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PTV传输系统均需对用户的订购/退订请求进行处理。IPTV集成播

控分平台的订购/退订处理结果应当与 IPTV传输系统的订购/退订处理

结果实现一一对应。

18. IPTV集成播控平台负责部署、应用版权管理技术系统。

19. IPTV集成播控平台负责 IPTV中应用软件的审核和管理，应当

具备对各个应用软件的上线、下线等能力。应用软件不得违规访问公

共互联网。

20.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分平台、传输系统开办单位应当建立

健全相应的节目内容、安全传输、网络安全等管理制度、保障体系。

21.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分平台、传输系统开办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和行业有关要求进行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开展安全测

评、风险评估和安全整改。

22.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分平台之间，IPTV集成播控分平台与

传输系统之间，应采用两路不同物理路由或不同传输方式的链路进行

互连，主备链路应具备自动和手动切换功能。IPTV内容服务平台与集

成播控平台间应采用专线方式接入。

23. IPTV集成播控总平台、分平台应当具备对编码器输出、播出

链路输出等重要节点信号的码流、视音频等进行自动监测的能力，分

平台还应当具备对分发至传输系统目标站点的节目分发状态进行自动

监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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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PTV传输系统应当在信源接入、分发等重要传输节点对 IPTV

业务质量进行监测，包括业务质量评价指标和网络、视音频码流传输

指标。


